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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应急管理局 2026 年度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应急管理行政执法人员

依法履职管理规定》《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和应

急管理部《关于严格规范安全生产执法行为的通知》等法律法规

和文件要求，结合我局实际，制定本计划。

一、监督检查工作日测算

（一）行政执法人员数量

2026 年度，纳入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的人员总计 49 人，其中

危化一处5人、危化二处3人、基础处5人、煤监处 4人、教宣

处3人、科信处3人、信息中心26 人。

（二）总法定工作日

2026 年国家法定工作日 248 天。总法定工作日=国家法定工

作日×人数 = 248 天×49 人=12152 个工作日。

（三）其他执法工作日

总计 3054 个工作日，占总法定工作日的25%。其中危化一处

705 个工作日、危化二处 450 个工作日、基础处 660 个工作日、

煤监处512 个工作日、教宣处 240 个工作日、科信处 435 个工作

日、信息中心52 个工作日。

（四）非执法工作日

总计 8174 个工作日，占总法定工作日的67%。其中危化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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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个工作日、危化二处 180 个工作日、基础处 400 个工作日、

煤监处192 个工作日、教宣处 459 个工作日、科信处 300 个工作

日、信息中心6318 个工作日。

（五）监督检查工作日

总法定工作日-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法工作日=924 个工作

日，占总法定工作日的 8%。其中危化一处 210 个工作日、危化二

处114 个工作日、基础处 180 个工作日、煤监处 288 个工作日、

教宣处45 个工作日、科信处9个工作日、信息中心78 个工作日。

监督检查工作日测算详见各相关处室（单位）安全生产监督

检查计划。

二、监督检查计划安排

结合监管执法人员数量、监督检查工作日测算和各行业领域

分类分级监管有关要求，2026 年确定监督检查的企业数量为 141

家（矿）次 ，其中重点检查企业 120 家（矿）次，一般检查企业

21家（矿）次。

（一）重点检查安排

1.重点检查单位范围、数量、行业领域

（1）重点检查单位范围：化工、危险化学品生产和经营，烟

花爆竹批发和零售，铝加工（深井铸造）、机械铸造（高温金属熔

融）、粉尘涉爆、涉氨制冷、涉及有毒有害气体有限空间作业、劳

动密集、烟草等工贸企业，煤矿和非煤矿山等应当纳入重点检查

安排的生产经营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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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点检查企业数量：120 家（矿）次，其中危化一处

29 家次、危化二处 24 家次、基础处 34 家次、煤监处 20 矿次、

信息中心13家次。

（3）重点检查行业领域：化工、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工

贸、煤矿、非煤矿山。信息中心依据《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

理办法》的规定，对生产经营单位（除煤矿）应急预案工作开展

执法检查。

（4）重点检查方式：采取全覆盖检查，年度检查不少于一次。

信息中心分别与危化一处、基础处等相关处室采取联合执法的方

式进行执法检查。

2.在年度监督检查计划中的占比。重点检查企业数量占全年

监督检查计划的85%。

3.时间安排。2026 年 1月 1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

（二）一般检查安排

1.一般检查单位范围、数量、行业领域

（1）一般检查单位范围：重点监督检查单位以外的生产经营

单位和其他应当纳入一般检查安排的生产经营单位。

（2）一般检查企业数量：21 家（矿）次,其中危化一处6家

次、基础处 6家次、煤监处 2矿次、教宣处4家次、科信处 3家

次。

（3）一般检查行业领域：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医药，

工贸建材、纺织、轻工、商贸企业，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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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培训机构等。

（4）一般检查方式：“双随机、一公开”抽查检查。

2.在年度监督检查计划中的占比。一般检查企业数量占全年

监督检查计划的15%。

3.时间安排。2026 年 1月 1日至 2026 年 11 月 30 日。

三、监督检查工作要求

（一）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程序。严格落实国家和省市规范涉

企行政检查的相关要求，实施行政检查前，制定行政检查审批表

报主要负责人审批，科学制定现场检查方案，在吉林省一体化行

政检查智能备案管理系统进行报备，并在检查前3日送达行政检

查通知书，一次性告知企业基本执法要素。入企行政检查时要落

实“亮证亮码”，规范制作现场检查记录。检查结束后，要将行

政检查结果及时告知企业。

（二）合理确定入企检查方式。落实分类分级监管执法的要

求，在对县（市）区、开发区应急管理局负责监管的企业进行抽

查检查时，采用市县两级联合的方式，并且市县两级的执法事项

要各有侧重，避免对同一企业的同一执法事项重复检查、多头检

查。要积极开展“综合查一次”，对一般检查企业要通过长春市

一体化在线监管平台制定“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任务，能与其

他部门开展联合抽查的，原则上要采取跨部门联合抽查，且联合

抽查任务比例不低于“双随机、一公开”抽查任务比例的 50%。

（三）切实减少入企检查频次。严格执行应急管理部《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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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规范安全生产执法行为的通知》中关于检查频次的要求，积

极探索非现场执法工作模式。各相关执法处室（单位）要结合实

际，依托好各类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对本行业领域高风

险企业开展在线巡查，减少现场检查频次和时间，对通过非现场

检查可以达到检查目的且未发现违法行为的，不再入企实施现场

检查，切实减少入企检查频次。

附件：1.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一处 2026 年度安全生

产监督检查计划

2.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二处 2026 年度安全生

产监督检查计划

3.安全生产基础处 2026 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

划

4.煤矿安全监督管理处 2026 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

查计划

5.教育训练和新闻宣传处 2026 年度安全生产监督

检查计划

6.规划科技和信息化处 2026 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

查计划

7.信息中心2026 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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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一处 2026 年度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一、行政执法人员数量和总法定工作日、监督检查工作日、

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法工作日测算

（一）行政执法人员数量和检查生产经营单位数量

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一处执法人员总计 5人，计划检查

35 家生产经营单位，其中：重点检查企业 29 家，一般检查企业

6家。

（二）总法定工作日

2026 年国家法定工作日=365-104-13=248 天。其中：全年总

天数 365 天，双休日 104 天，元旦、春节、清明、五一、端午、

中秋、国庆法定假日13 天。

总法定工作日＝国家法定工作日×人数＝248 天×5 人＝

1240 个工作日。

（三）其他执法工作日

1.行业领域综合监管。（1）组织、参加安全监管教育培训，

配合有关部门现场核查和联合执法，完成本级人民政府安排的监

管工作任务。每人约 40 个工作日，共计 40×5＝200 个工作日，

占总工作日16%。（2）危险化学品相关企业举报事项核实、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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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分类评估等材料审核，对发现的问题进行行政处罚、案件办

理等。每人约36 个工作日，共计36×5＝180 个工作日，占总工

作日14.5%。

2.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贯彻落实应急管理部、省应急厅各项

工作要求，结合危化品治本攻坚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和其它专项整

治，每人约30 个工作日，共计 30×5＝150 个工作日，占总工作

日12%。

3.重点时段督导检查。在重要时间节点、特殊天气条件下，

开展有针对性的风险研判和督导检查，每人约 35 个工作日，共计

35×5＝175 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14%。

总计：705 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的57%。

（四）非执法工作日

1.学习、培训、考核、会议，机关值班，参加党群活动等。

每人约30 个工作日，共计 30×5＝150 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的

12%。

2.每周三安全指导服务。每人约 20 个工作日，共计 20×5

＝100 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的8%。

3.病假、事假、法定年休假、探亲假、婚（丧）假。约 15

个工作日，15×5＝75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的 6%。

总计：325 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的26%。

（五）监督检查工作日

监督检查工作日＝总法定工作日－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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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工作＝1240－705－325＝210 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 17%。

二、重点监督检查安排

（一）重点监督检查单位范围、数量、行业领域

1.重点监督检查单位范围：按照《吉林省化工（危险化学品）

企业和烟花爆竹经营企业安全风险分级分类监督管理办法（试

行）》要求，对市本级直接监管企业进行监督检查，对县（市）区、

开发区应急管理部门监管的化工、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石油

开采企业进行抽查检查。

2.重点检查（抽查检查）企业数量：29 家。

（1）市本级直接监管企业5家

长春伊通河石油经销有限公司配送中心（众诚油库）、长春新

大石油集团有限公司（新大油库）、中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

林长春销售分公司凯旋油库、国家管网集团北方管道有限责任公

司长春输油气分公司长春输油站、国家管网集团北方管道有限责

任公司长春输油气分公司长春管道管理站（垂杨输油站）

（2）抽查县（市）区、开发区应急管理部门监管的化工、危

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石油开采企业24 家

危化生产企业2家：吉林隆源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公主岭

市双龙糠醛厂

危化储存经营企业4家：长春巨洋气体有限责任公司、吉林

省昊迪化学试剂经销有限责任公司、公主岭市万恒化工有限公司、

长春汉高表面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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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站 2家：长春市南关区中林石油加油站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中众长德石油销售有限责任公司长德油气站

危化仓储经营1家：吉林省翔富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油库 1家：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吉林长春石油分公司

农安油库

化工企业1家:长春德联化工有限公司

烟花爆竹批发企业9家：榆树市鑫华烟花鞭炮批发有限责任

公司、榆树市吉庆烟花爆竹批发有限责任公司、德惠市边平烟花

爆竹有限责任公司、德惠市佳泰烟花经销有限责任公司、德惠市

德天烟花爆竹有限责任公司、公主岭市伟旭烟花鞭炮有限公司、

公主岭市北方花炮有限公司、公主岭市恒大烟花鞭炮有限公司、

公主岭市泰和红烟花鞭炮有限公司

烟花爆竹固定零售3家：九台区苇子沟王华烟花爆竹经销部、

农安县农安镇汇发烟花爆竹商店、双阳区龙盛烟花经销店（个体

工商户）

石油开采1家：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油田分公

司吉林油田东部油气新能源公司

（二）在年度监督检查计划中的占比。重点监督检查企业数量

占全年监督检查计划的83%。

（三）时间安排。2026 年 1月 1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

三、一般监督检查安排

（一）一般监督检查单位范围、数量、行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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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般监督检查单位范围：对县（市）区、开发区应急管理

部门监管的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企业、医药企业进行抽查

检查。

2.一般监督检查企业数量：6家（其中 3家采取双随机跨部

门联合抽查）。

3.一般监督检查方式：“双随机、一公开”抽查检查。

（二）在年度监督检查计划中的占比。一般监督检查企业数

量占全年监督检查计划的17%。

（三）时间安排。2026 年 1月 1日至 2026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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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二处 2026 年度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一、行政执法人员数量和总法定工作日、监督检查工作日、

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法工作日测算

（一）行政执法人员数量和检查生产经营单位数量

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二处执法人员总计 3人，计划检查

24家生产经营单位，均为重点检查企业。

（二）总法定工作日

2026 年国家法定工作日=365-104-13=248 天。其中：全年总

天数 365 天，双休日 104 天，元旦、春节、清明、五一、端午、

中秋、国庆法定假日13 天。

总法定工作日=国家法定工作日×人数 = 248 天×3 人=744

个工作日。

（三）其他执法工作日

1.安全生产违法行为立案查处，行政处罚文书制作、审批、

下达，案件集体讨论、整改复查、案卷归档，执法台账、内业建

设等工作。每人约40 天，总计 120 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的 16%。

2.安全生产违法举报案件调查、事故调查和处理、行政复议

和行政应诉等工作。每人约 55 天，总计 165 个工作日，占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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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日的22%。

3.完成本级人民政府或上级应急管理部门安排的明察暗访、

专项执法检查等工作。每人约 15 天，总计 45 个工作日，占总工

作日的6%。

4.重要时段开展督导检查、专项整治，以及配合局内相关处

室或其他执法部门开展联合执法。每人约 40 天，总计 120 个工

作日，占总工作日的16%。

总计：450 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的60%。

（四）非执法工作日

1.学习、培训、考核、会议，参加党群活动，机关值班等。

每人约40 天，120 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的16%。

2.检查指导下级应急管理部门开展安全生产执法和安全生

产典型执法案例报送等工作。每人约 5天，15 个工作日，占总工

作日的2%。

3.病假、事假、法定年休假、探亲假、婚（丧）假。每人约

15个工作日，45 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的6%。

总计：180 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的24%。

（五）监督检查工作日

总法定工作日-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法工作日=114 个工作

日，每人38天，占总工作日的 16%。

二、重点检查安排

（一）重点检查单位范围、数量、行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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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点检查单位范围：危险化学品储存经营，医药、化工、

烟花爆竹、工贸及其他应当纳入重点检查安排的生产经营单位。

2.重点检查企业数量：24 家。

危险化学品储存经营企业3家：长春市东泰集团有限公司长

春市氧气厂、长春市兴业气体经销有限公司、吉林省运昌化工有

限公司

化工企业3家：赢创高性能材料(吉林长春)有限公司、吉林

省盛华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长春海谱润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医药企业3家：吉林省力胜制药有限公司、长春人民药业集

团有限公司、长春天诚药业有限公司

烟花爆竹批发企业 3家：公主岭市吉盛烟花鞭炮有限公司、

吉林省宏伟烟花爆竹批发有限责任公司、农安县汇发烟花爆竹有

限公司

金属冶炼企业3家：力嘉集团有限公司、长春瑞锐高机械有

限公司、长春众欣车桥制造有限公司

粉尘涉爆企业3家：吉林省富迪木业有限公司、四平市九鼎

恒昌牧业有限公司、长春重山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涉及有毒有害气体有限空间企业 3家：吉林亚泰鼎鹿水泥有

限公司、长春通威饲料有限公司、农安县烧锅镇源丰酸菜厂

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3家：吉林省腾翼安全环境技术服务

有限公司、吉林省吉泰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吉林省恒信安全

生产事务有限公司

http://www.jitaisafet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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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点检查行业领域：危险化学品储存经营企业、化工企业、

医药企业、烟花爆竹批发企业、金属冶炼企业、粉尘涉爆企业、

涉及有毒有害气体有限空间企业、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

4.重点检查方式：采取全覆盖检查，年度检查不少于一次。

（二）在年度监督检查计划中的占比：重点检查企业数量占

全年监督检查计划的100%。

（三）时间安排：2026 年 1月 1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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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安全生产基础处 2026 年度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一、行政执法人员数量和总法定工作日、监督检查工作日、

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法工作日测算

（一）行政执法人员数量

安全生产基础处执法人员总计5人。

（二）总法定工作日

2026 年国家法定工作日=365-104-13=248 天。其中：全年总

天数 365 天，双休日 104 天，元旦、春节、清明、五一、端午、

中秋、国庆法定假日13天。

总法定工作日=国家法定工作日×人数= 248 天×5 人=1240

个工作日。

（三）其他执法工作日

1.参加有关部门联合执法；办理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

的登记、备案；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办理行政处罚、行

政强制案件；完成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应急管理部门安排的执

法工作任务等。每人约 60 天，共计 300 个工作日，约占总工作

日的24％。

2.贯彻落实上级和局内各项工作任务。每人约 32 天，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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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 个工作日，约占总工作日的13％。

3.重要时段安全生产督导检查、专项整治等。每人约 40 天，

共计200 个工作日，约占总工作日的16％。

总计：660 个工作日，约占总工作日的53%。

（四）非执法工作日

1.机关值班，学习、培训、考核、会议，参加党群活动等。

每人约30天，共计 150 个工作日，约占总工作日的12%。

2.指导服务，检查指导下级应急管理部门工作。每人约 35

天，共计175 个工作日，约占总工作日的14％。

3.病假、事假，法定年休假、探亲假、婚（丧）假等。每人

约15 天，共计75 个工作日，约占总工作日的6%。

总计：400 个工作日，约占总工作日的32%。

（五）监督检查工作日

总法定工作日-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法工作日=180 个工作

日，每人36天，约占总工作日的15%。

二、重点检查安排

（一）重点检查单位范围、数量、名称、行业领域

1.重点检查单位范围：铝加工（深井铸造）、机械铸造（高温

金属熔融）、粉尘涉爆、涉氨制冷、涉及有毒有害气体有限空间作

业、劳动密集、烟草等工贸企业。

2.重点检查数量：34 家。

铝加工（深井铸造）4 户：长春金拓铝业有限责任公司、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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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省瑞鑫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长春金银峰门业有限公司、长春

市吉通喜佛地铝铸锻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机械制造（铸造）企业6家：吉林省吉富科技有限公司、公

主岭市大舜汽车部件有限公司、吉林省至诚电气有限公司、吉林

富睿汽车内饰件有限公司、富奥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轻金属

科技分公司、长春市宏达锻造有限公司

粉尘涉爆企业10 家：长春市欧仕达木业有限公司、吉林爱

普罗斯饲料有限公司、长春长光博翔无人机有限公司、吉林玲珑

轮胎有限公司、楚天华通技术有限公司、吉林吉龙杨建筑装饰材

料有限公司、吉林省普瑞斯邦建筑装配科技有限公司、朗意门业

(长春)有限公司、长春市旺达饲料有限责任公司、吉林省杞参食

品有限公司

涉氨制冷企业5家：吉林正大食品有限公司、长春市义川门

业有限公司、长春大合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吉林省悦莱塑料

制品有限公司、吉林兴达食品有限公司

涉及有毒有害气体有限空间作业企业5家：长春市长瑞汽车

冲压件有限公司、辽源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九台新型墙体

材料分公司、九三集团长春大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雅仕

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中铁（吉林）北方工业有限公司

劳动密集型企业3家：长春市中拓模塑科技有限公司、欧摩

威汽车电子（长春）有限公司净月分公司、安波福电气系统有限

公司长隆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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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企业1家：吉林烟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长春卷烟厂

3.重点检查行业领域：冶金、有色、机械、轻工等重点工贸

行业。

4.重点检查方式：单独或联合执法检查。

（二）在年度监督检查计划中的占比。重点检查企业占全年

检查计划的85%。

（三）对有关重点检查单位的计划检查次数。对重点检查单

位每年至少检查1次。

（四）时间安排。2026 年 1月 1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

三、一般检查安排

（一）一般检查单位范围、数量、行业领域

1.一般检查单位范围：建材、纺织、轻工、商贸等工贸企业。

2.一般检查数量：6家。

3.一般检查行业领域：建材、纺织、轻工、商贸等工贸行业。

4.一般监督检查方式：“双随机、一公开”抽查检查。

（二）在年度监督检查计划中的占比。一般检查占全年检查

计划的15%。

（三）对有关一般检查单位的计划检查次数。对一般检查单

位每年至少检查1次。

（四）时间安排。2026 年 1月 1日至 2026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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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煤矿安全监督管理处 2026 年度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一、基本情况

（一）全市矿山情况

1.辖区矿山数量、生产能力、分布、灾害等总体情况及产

煤地区分类

（1）辖区矿山数量、生产能力情况：截至目前，长春市现有

煤矿 9处、生产建设能力 620 万吨/年，非煤矿山处 24 处。见表

1。

表 1 长春市矿山基本情况表 （万吨/年）

煤矿总数 正常生产矿井 正常建设矿井 整改矿井 长停矿井

数量 能力 数量 能力 数量 能力 数量 能力 数量 能力

9 620 6 530 1 30 0 0 2 60

非煤总数 正常生产矿山 正常建设矿山 停产停建矿山

24 9 2 13

（2）辖区矿山灾害情况：辖区煤矿主要灾害有冲击地压、瓦

斯、自然发火、水害等。

按冲击地压危险性划分：冲击地压矿井4处、核定生产能力

470 万吨/年，均为生产矿井。

按煤矿瓦斯等级划分：煤与瓦斯（二氧化碳）突出矿井 1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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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120 万吨/年，正常生产；高瓦斯矿井 2 处、生产建设能力

245 万吨/年，1处正常生产，1处长期停产。

按煤层自燃倾向性划分：自燃矿井8处、设计能力 590 万吨

/年，不易自燃矿井1处、设计能力30 万吨/年。

按水文地质类型划分：水文地质条件中等矿井 9处、能力 620

万吨/年。

辖区非煤矿山主要灾害：地下矿山为机电、运输、水害、顶

板；露天采石场为滑坡、运输。

2.国家局确定的重点督导县以及省级层面确定的重点市县

情况：2025 年无省级重点县，无国家确定的重点县。2026 年无

新增省级重点县，无国家确定的重点县。

3.各级监管部门负责直接监管的矿山数量、生产建设状态、

县（区市）风险等级情况：长春市现有 9处煤矿、24 处非煤矿山，

均由县（区、市）级矿山安全监管部门直接监管，负责日常监管

工作。长春市监管部门对其安全监管工作进行检查指导。

根据煤矿数量对市州、县区进行风险等级划分，无一级、二

级；三级 3处、四级 1处。见表2。

表 2 各产煤县区风险等级划分

序号 地区名称 数量 生产 建设 整改 长停 风险等级

1

长春市 9 6 1 0 2 三

双阳区 5 2 1 2 三

九台区 3 3 三

临空新区 1 1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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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矿山及分类情况

1.辖区煤矿分类情况：按照国家矿山局 2026 年计划编制指

南要求，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与吉林省矿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会商，结合长春市煤矿实际，对辖区9处煤矿进行分类，作为 2026

年实施煤矿安全分类监管的重要依据。见表3。

表 3 长春市煤矿分类明细表

状态
A类 B类 C类 D类

数量 产能 数量 产能 数量 产能 数量 产能

生产 0 0 6 530 0

建设 0 1 30 0 0

停产停工 0 0 0 2 60

合计 1 30 6 530 2 60

2 处 D类煤矿均为长期停工停产矿井，井口封闭无人入井。

2.C 类煤矿中风险突出的重点煤矿情况：根据近三年发生的

生产安全事故、重大风险灾害情况，划入重点煤矿2处。见表 4。

表 4 重点 C类煤矿明细表
序

号
矿井简称

三年内

发生事故
重大风险灾害 所在地区

1 龙家堡煤矿 冲击 长春市

2 营城煤矿 机电事故 突出、冲击 长春市

3.辖区非煤矿山分类情况：按照国家矿山局《非煤矿山安全

风险分级监管办法》，结合长春市矿山实际，对辖区24 处非煤矿

山进行分类，作为 2026 年实施非煤矿山安全分类监管的重要依

据。见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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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长春市非煤矿山分类明细表

状态
A类 B类 C类 D类

数量 数量 数量 数量

生产 0 3 6 0

建设 0 0 0 2

停产停工 0 3 3 7

合计 0 6 9 9

（三）煤矿上级公司情况

1.辖区各类煤矿上级公司情况：长春市共有煤矿上级公司1

家，下属煤矿2处。见表6。

表 6 煤矿上级公司明细表

序号 煤矿上级公司名称 所属煤矿明细 企业性质

1
长春羊草煤业股份有

限公司
羊草沟煤矿一矿、二矿 民营

2.国家局和省级层面确定的重点企业：吉林省无此类重点企

业。

二、煤矿安全生产情况

（一）安全生产形势

2025 年长春市矿山领域发生 3起生产安全死亡事故，同比增

加3起 3人，起数、人数增幅均为300%。

（二）安全风险研判

根据《关于预判防控煤矿重大安全风险的指导意见（试行）》

以及《吉林省煤矿重大安全风险预判防控实施办法的通知》等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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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结合全年煤矿执法工作开展情况，对全市煤矿安全风险进行

了分析研判，长春市煤矿存在4个方面的风险，拟采取以下对策

措施。见表7。

表 7 2026 年长春市煤矿重大安全风险清单及管控措施

序

号
风险内容 重点矿井 管控措施

1 瓦斯风险

吉林省龙家堡

矿 业 有 限 公

司、宇光营城

矿业有限公司

一是牢固树立瓦斯“零超限”理念，不断强化瓦斯治理工

作；二是学习贯彻落实好“瓦斯防治八招”，确保瓦斯治

理工作开展到位，防范瓦斯高值超限；三是加强通风管理，

严格按照通风能力核定结果组织生产；杜绝串联通风、扩

散通风；杜绝无风、微风作业；确保各作业地点风量符合

规定。四是认真落实瓦斯检查制度，杜绝假检、漏检；对

瓦斯异常情况及时进行分析研判，采取针对措施；五是加

强监测监控系统管理，确保监测监控系统正常运行，对作

业地点实行不间断连续监测，出现瓦斯超限立即报警、断

电；六是强化瓦斯超前治理工作，建立瓦斯抽采系统，确

保先抽后采、抽放达标。七是严格执行瓦斯超限停产撤人

制度，出现瓦斯报警超限，立即停产、断电，查明原因采

取措施。

2
冲击地压风

险

吉林省龙家堡

矿 业 有 限 公

司、吉林省宇

光营城矿业公

司、长春羊草

煤业有限公司

羊草沟煤矿一

矿、二矿

一是强化人员配备，建立防冲机构，加强防冲培训，建立

防冲专业队伍；二是开展冲击危险性评价，按要求编制矿

井、采区、工作面防冲设计；三是深入推进与科研院所的

技术合作，充分发挥第三方服务机构的技术优势，研究矿

井冲击地压发生的规律，制定针对性防范措施；四是加强

对监测预警系统的维护和管理，充分利用区域与局部相结

合的冲击地压监测系统对采掘区域进行监测分析，超前研

判冲击地压风险，及时采取防治措施；五是开展预卸压措

施，特别是加强局部卸压，对断层影响区域及停采线外错

区域，采取大直径卸压为主爆破卸压为辅的方法，同时根

据实际调整孔深和钻孔间距，有效降低断层和停采线外错

影响区域附近的应力；六是有冲击地压危险的区域，必须

实施解危措施后，经验证合格方可作业；七是加强工作面

支护，提高防冲能力；八是严格限制工作面推采进度，降

低扰动强度；九是督促矿井合理布置采掘工作面，确保回

采工作面之间、回采工作面与掘进工作面之间、两个掘进

工作面之间留有足够的间距，避免采动应力叠加，避免出

现“孤岛”工作面。十是严格执行限员规定，杜绝违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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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作业。

3
水害防治风

险

长春市羊草煤

业公司一矿、

二矿、吉林省

春谊煤矿、双

阳区双金煤矿

一是督促矿井加强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查明井田范围内、

周边矿井采空区积水情况，落实老空水防治措施；二是督

促矿井配齐防治水技术人员，加强技术培训，全面掌握防

治水标准、具体工作操作流程，特别是物探等设备操作，

确保物探等工作开展有效；三是加强水害防治预测预报，

定期观测工作面涌水量，变化异常时，要立即停止工作面

作业，严格执行钻探、物探相结相互验证工作方法，查明

原因并采取措施处理；四是严格落实探放水制度，切实按

照“三专两探”要求，配齐专业人员、专用探放水设备、

专业人员编制探放水设计，并严格按规定进行探放水；五

是推行探放水全过程管控，安设视频监控系统，确保探放

水工程施工到位；六是严格落实老空区“三区”管理，编

制完善“三区”设计，采取针对性措施；七是落实紧急撤

人制度，出现极端天气、发现透水预兆时，必须停止作业，

采取措施，发出警报，撤出所有受水威胁地点的人员，并

立即报告矿调度。

4
顶板防治风

险

二 道 南 山 煤

矿、春谊煤矿

一是强化地质预测预报工作，在工作面回采前和在掘进工

作面开掘前，必须查明煤层及其顶底板岩性，编制地质说

明书；二是加强急倾斜煤层的开采管理，开采倾角大于

25°或者直接顶不稳定的煤层时，必须进行安全论证并制

定安全技术措施；三是加强巷道支护设计，按照“一巷一

设计”原则，在编制锚杆支护设计前，必须开展现场调查

和围岩地质力学评估，探明围岩结构，测定岩石物理力学

参数；四是应当强化特殊地段支护，架棚巷道前探支护必

须紧跟工作面迎头；五是严格执行“敲帮问顶”及围岩观

测制度。

三、监管执法力量

（一）执法人员

1.长春市应急管理局矿山监管人员在编在岗情况：煤矿安全

监督管理处执法人员总计4人。

2.负责矿山执法监督工作的人数和业务处室情况。依据《长

春市矿山安全监管执法监督实施办法》，政策法规处和煤监处共

同负责执法监督工作，全局从事执法监督人员共计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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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总法定工作日数

2026 年，全年法定工作日为248 日。总法定工作日数=2026

年总法定工作日×矿山监管执法人员数量= 248×4=992 工作日。

（三）执法工作日数

1.煤矿和非煤矿山安全监管，进行安全生产专项整治，组织

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抽查、检查，配合部门联合执法，核查安全

生产投诉案件，参与安全生产事故调查。每人约100 天，共计 100

×4=400 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40.3%。

2.有关安全生产会议、文件办理。每人约28 天，共计28×

4=112 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 11.3%。

总计：512 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51.6%。

（四）非执法工作日

1.参加学习5天、培训 3天、会议 7天；参加党群活动 5天；

机关值班 10 天；预计所占用的工作日每人约 30 天，共计 30×

4=120 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 12.1%。

2.公务员法定的休假 15 天、事假 3天；每人约18 天，18×

4=72 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的 7.3%。

总计：192 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 19.4%。

（五）监督检查工作日

2026 年总监督检查工作日：总法定工作日-执法工作日-

非执法工作日=992-512-192=288 个工作日，平均每人 72 天，

占总工作日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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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执法任务安排和分解

（一）计划总体安排

1.2025 年监管执法计划完成情况。2025 年计划总次数 23，

其中对煤矿企业开展检查执法 15 矿次，非煤矿山企业 6 矿次，

“双随机、一公开”检查执法2矿次，已全部完成全年监管执法

工作计划。

2.2026 年监管总计划数。2026 年，综合考虑矿山数量减少、

执法监督工作量增加、统筹煤矿非煤执法工作，最终确定 2026

年计划监管总次数22 次，重点检查计划 20 矿次，其中包括：对

煤矿企业开展检查执法 14 矿次、对非煤矿山检查执法 6 次；一

般检查计划2矿次，检查方式为“双随机、一公开”抽查检查，

分别对煤矿企业和非煤矿山企业各开展1次，重点检查计划见表

8。

表 8 重点检查计划

序号 检查矿井 检查时间 次数

1 吉林省龙家堡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5月、11月 2

2 吉林省宇光营城矿业有限公司 3月、9月 2

3 长春羊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一矿 1月、7月 2

4 长春羊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二矿 4月、12月 2

5
长春市双阳区长岭煤炭有限责任公

司长岭煤矿
8月 1

6 吉林省春谊煤矿 3月、11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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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长春市双鑫煤业有限公司 6月 1

8
长春市双阳区长岭煤炭有限责任公

司二道南山井
2月 1

9 吉林省双金煤矿有限公司 10月 1

10 吉林九融矿业科技有限公司 5月 1

11 长春市庆丰矿业有限公司 6月 1

12 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 7月 1

13 刘房子矿业有限公司 4月 1

14 吉林省久兴矿业有限公司 8月 1

15 吉林省中磊矿业有限公司 9月 1

（二）“查企”执法计划

1.对煤矿的监管执法。根据《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吉林局 吉

林省应急管理厅关于 2026 年吉林省煤矿分类情况的通知》（矿安

吉〔2025〕38 号），我市9处煤矿分为 1处 B类煤矿（吉林省双

金煤矿有限公司）、6处 C 类煤矿（吉林省龙家堡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吉林省宇光营城矿业有限公司、长春羊草煤业股份有限公

司一矿、长春羊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二矿、吉林省春谊煤矿、长

春市双阳区长岭煤炭有限责任公司二道南山井）、2处 D 类煤矿

（长春市双阳区长岭煤炭有限责任公司长岭煤矿、长春市双鑫煤

业有限公司）。根据国家局计划编制指南、《应急管理部关于加

强安全生产执法工作的意见》（应急〔2021〕23 号）及《国家煤

矿安监局关于煤矿分类监管监察工作的指导意见》（煤安监监察

〔2018〕15 号）要求，结合煤矿分类结果和监管执法力量配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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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统筹各县（市）2026 年执法计划。经研究确定，2026 年

市局计划对6处 C类煤矿开展联合执法 11 矿次、110 个工作日，

对1处 B类煤矿开展计划执法 1矿次、10 个工作日，对 2处 D类

煤矿开展计划执法 2 矿次、20 个工作日，全年煤矿计划执法 14

矿次。“互联网+监管”远程非现场检查针对除长期停产没有联网

的一处 D类煤矿外进行 8个煤矿全覆盖检查。每月检查1次，全

年检查 96 次，每次需 1 人，工作 1 天，需工作日=96×1×1=96

个。

表 9 B、C、D类矿井监管明细表

类别 数量 矿次 工作日
现场监
管矿次

现场监管工
作日

远程监管
矿次

远程监察
工作日

B类 1 1 10 1 10 12 12

C类 6 11 110 11 110 72 72

D类 2 2 20 2 20 12 12

合计 9 14 140 14 140 96 96

2.非煤矿山监管执法。按照《应急管理部关于加强安全生产

执法工作的意见》（应急〔2021〕23 号），结合我市矿山安全风

险实际，统筹各县（市）2026 年执法计划，各县（市）计划监管

执法频次已满足分级分类监管要求。经研究确定对我市6处非煤

矿山（吉林九融矿业科技有限公司、长春市庆丰矿业有限公司、

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四平刘房子矿业有限公司、吉林省久兴

矿业有限公司、吉林省中磊矿业有限公司）开展联合执法，全年

非煤矿山计划执法6矿次。

（三）“督己”执法监督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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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执法监督方式和内容。

（1）制度机制建立情况：规范执法，杜绝行政复议与行政诉

讼情况发生两个工作目标。

（2）开展方式及内容：对所有拟下达的行政处理处罚等决定

性执法文书由法规处开展法制审核并进行日常监督、专项监督和

定期监督。

2.执法监督计划矿次数和工作日数。每半年对 4 个矿山县

（市）开展1次执法监督检查，每次需4人，工作 4天，需工作

日=4×4×4=6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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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教育训练和新闻宣传处2026 年度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一、行政执法人员数量和总法定工作日、监督检查工作日、

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法工作日测算

（一）行政执法人员数量

教育训练和新闻宣传处执法人员总计3人。

（二）总法定工作日

2026 年国家法定工作日=365-104-13=248 天。其中：全年总

天数 365 天，双休日 104 天，元旦、春节、清明、五一、端午、

中秋、国庆法定假日13天。

总法定工作日=国家法定工作日×人数 = 248 天×3 人=744

个工作日。

（三）其他执法工作日

1.调查核实涉及安全生产培训机构的举报投诉，办理行政处

罚和行政强制案件：每人约 30 个工作日，共计 30×3＝90 个工

作日。

2.参加有关部门联合检查：每人约 20 个工作日，共计20×3

＝60 个工作日。

3.完成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应急管理部门安排的监督检

查工作任务：每人约30 个工作日，共计 30×3＝90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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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240 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的32%。

（四）非执法工作日

1.学习、培训、考核、会议、参加党群活动、机关值班等预

计工作日，每人约30 天，共 90 个工作日。

2.发布受理考试计划安排、监考、巡考、审核档案、制证发

证等预计工作日，36 次×3天×3人=324 天。

3.公务员法定年休假、探亲假、婚（丧）假及病、事假；每

人平均约15天，共 45个工作日。

总计：459 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的61.7%。

（五）监督检查工作日

总法定工作日-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法工作日=45 个工作

日，每人15天，占总工作日的 2%。

二、一般检查安排

（一）一般检查单位范围、数量、行业领域

1.一般检查单位范围：全市安全生产“三项岗位”人员安全

培训机构。

2.一般检查企业数量：4户。

3.一般检查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培训机构。

4.一般检查方式：“双随机、一公开”抽查检查。

（二）在年度监督检查计划中的占比。一般检查企业数量占

全年监督检查计划的100%。

（三）时间安排。2026 年 1月 1日至 2026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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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规划科技和信息化处 2026 年度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一、行政执法人员数量和总法定工作日、监督检查工作日、

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法工作日测算

（一）行政执法人员数量

科信处执法人员总计3人。

（二）总法定工作日

2026 年国家法定工作日 248 天。总法定工作日=国家法定工

作日×人数 = 248 天×3人=744 工作日。

（三）其他执法工作日

1.贯彻落实省厅、市局的年度各项工作。每人约70 天，共 3

人，总计210 天，占总工作日的 28.2％。

2.推进我市应急管理“十五五”规划的实施工作。每人约35

天，共 2人，总计70天，占总工作日的 9.4％。

3.推进信息化建设工作，每人约 60 天，共 2 人，总计 120

天，占总工作日的16.1%。

4.开展专家派遣和统计工作，每人约 35 天，共 1 人，总计

35天，占总工作日的 4.7%。

总计：435 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的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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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非执法工作日

1.机关值班；学习、培训、考核、会议；参加党群活动等。

每人约70天，共计210 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的 28.2％。

2.检查指导下级安全监管机关工作，每人约 15天×3人=45

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的6％。

3.公务员法定年休假、探亲假、婚（丧）假及病、事假：每

人约15 天×3人=45 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的6％。

总计：300 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40.3%。

（五）监督检查工作日

执法检查工作日＝总法定工作日—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

法工作日＝744-435-300=9 个工作日，平均每人 3 个工作日，占

总工作日1.2%。

二、一般检查安排

（一）一般检查单位范围、数量、行业领域

1.一般检查单位范围：安全评价检测检验机构。

2.一般检查数量：3户。

3.一般监督检查方式：“双随机、一公开”抽查检查。

（二）在年度监督检查计划中的占比。一般检查占全年检查

计划的100%。

（三）时间安排。2026 年 1月 1日至 2026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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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信息中心 2026 年度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一、行政执法人员数量和总法定工作日、监督检查工作日、

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法工作日测算

（一）行政执法人员数量

长春市安全生产应急指挥及安全监管信息中心执法人员：按

照不得低于在册人数的70%的要求，2026 年纳入行政执法人员的

数量为26 人，计划检查13 家生产经营单位。

（二）总法定工作日

2026 年国家法定工作日=365-104-13=248 天。其中：全年总

天数 365 天，双休日 104 天，元旦、春节、清明、五一、端午、

中秋、国庆法定假日13天。

总法定工作日=国家法定工作日×人数 = 248 天×26 人

=6448 个工作日。

（三）其他执法工作日

配合局机关参加安全生产督导检查、专项整治。每人约 2天，

共计52 个工作日，约占总工作日的0.8％。

总计：52 个工作日，约占总工作日的0.8％。

（四）非执法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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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习、培训、考核、会议；参加党群活动等。每人约 17

天，共计442 个工作日，约占总工作日的 6.9%。

2.病假、事假；法定年休假、探亲假、婚（丧）假等。每

人约12 天，共 312 个工作日，约占总工作日的4.8%。

3.为全市安全生产应急指挥、救援调查、综合监管、风险

预警等工作提供信息保障。每人约 40 天，共计1040 个工作日，

约占总工作日的16.1％。

4.参加应急救援指挥综合值守、信息研判和通信、装备、后

勤及其他提供相关保障。每人约80 天，共计 2080 个工作日，约

占总工作日的32.3％。

5.应急值班、接报、分拨安全生产投诉举报。每人约42 天，

共计1092 个工作日，约占总工作日的16.9％。

6.安全生产信息网络建设及长春市安全监督检查综合管理

系统建设及维护。每人约 20 天，共计 520 个工作日，约占总工

作日的8.1％。

7.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每人约22 天，共计 572

个工作日，约占总工作日的8.9％。

8.完成局机关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每人约10 天，共计 260

个工作日，约占总工作日的4％。

总计：6318 个工作日，约占总工作日的97.98%。

（五）监督检查执法工作日

执法检查工作日＝总法定工作日—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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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工作日＝6448-52-6318=78 个工作日，平均每人 3 个工作日，

占总工作日1.21%。

二、重点监督检查安排

（一）重点监督检查单位范围、数量、行业领域

1.检查单位范围：危化企业，工贸铝加工（深井铸造）企业、

粉尘涉爆企业、涉及有毒有害气体有限空间作业企业和劳动密集

型企业。

2.检查事项：依据《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的规

定，对生产经营单位应急预案工作开展执法检查。

3.重点监督检查企业数量：13 家。

危化企业 6家：长春新大石油集团有限公司(新大油库)、国

家管网集团北方管道有限责任公司长春输油气分公司长春输油

站、长春汉高表面技术有限公司、长春市南关区中林石油加油站

有限责任公司、吉林省翔富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天然

气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油田分公司吉林油田东部油气新能源公司

铝加工（深井铸造）2 家：长春金拓铝业有限责任公司、吉

林省瑞鑫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粉尘涉爆企业1家：吉林玲珑轮胎有限公司

涉及有毒有害气体有限空间作业企业1家：吉林省雅仕食品

集团有限公司

劳动密集型企业3家：长春市中拓模塑科技有限公司、欧摩

威汽车电子（长春）有限公司净月分公司、安波福电气系统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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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长隆分公司

4.检查方式：分别与危化一处、基础处等相关处室采取联合

的方式开展执法检查。

（二）在年度监督检查计划中的占比。检查企业占全年检查

计划的100%。

（三）对有关检查单位的计划检查次数。对检查单位每年至

少检查1次。

（四）时间安排。2026 年 1月 1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


